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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陳耕宇
電話：04-37061069
電子信箱：e-2440@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1400506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A09030000E_1140050672_senddoc1_1_Attach1.pdf)

主旨：有關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辦理「114年

度統一入學測驗試題研討會」相關事項，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4年5月21日臺教技（一）字第1140053281號函

轉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114年5月16日技

測研字第1140450189號函辦理。

二、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訂於114年6月25日

（星期三）至6月27日（星期五）舉辦旨揭活動，倘貴校

（技術型或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參與旨揭研討會，惠請

同意貴校參加之教師或人員以公差假出席及協助課務排代

事宜。

三、檢附教育部來函及附件各1份。

正本：設有專業群科、實用技能學程或專門學程高級中等學校(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
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中華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福瑞斯特高級中學、六和學
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天主教明誠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明誠高級
中學、天主教振聲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
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世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世紀綠能工商高級中等學
校、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
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永誠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大明高級中等學校、立志學校
財團法人高雄市立志高級中學、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光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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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至善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至善高
級中等學校、育達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等學校、宜寧學校財團法
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明陽中學、明德學校財團法人
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東海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東海高級中學、治平學校財
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花蓮縣立南平中學、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
南山高級中學、苗栗縣立三義高級中學、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苗栗縣立興華
高級中學、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龍潭高
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能仁學
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高雄
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立楠梓高
級中學、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高
雄市私立中華高級藝術職業學校、高雄市私立復華高級中學、高雄市私立樹德高
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崇義學校財
團法人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清華
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清華高級中等學校、清傳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敦品中學、智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開南學
校財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
立石碇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金
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
立清水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豐珠中學、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私
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新北市私立
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
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
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新興學
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誠正中學、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
學校、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
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
學、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臺
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
立玉山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慈明學
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慈明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
泰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臺中市青年高級
中學、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
市立大理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
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大
誠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臺北市私立東方高級工商
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
校、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惇敍學校財團法人臺
北市私立惇敍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
立景文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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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稻江高
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穀保
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
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勵志中學、懷恩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路亞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韻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學校除外)、國立和美實驗學
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副本：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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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兆樂
電話：(02)7736-5406
電子信箱：jupiterhung@mail.moe.gov.
tw

受文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00532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乙份 (A09000000E_1140053281_senddoc2_Attach1.pdf)

主旨：函轉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訂於本(114)

年6月25日(星期三)至6月27日(星期五)舉辦「114年度統

一入學測驗試題研討會」之實施計畫乙份，惠請貴署

（局）函轉所轄之技術型（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周知，

另請同意該校參加之教師或人員以公差假出席及協助課務

排代事宜，請查照。

說明：依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114年5月16日技

測研字第1140450189號函辦理。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　　　　總收文　114.05.21

■■■■■■■■■　　　　　　1140050672



附件一 
 

114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試題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本研討會主要針對 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施測結果，依群(類)

分別進行整卷之試題分析討論，期望藉由本研討會，了解並蒐集教學現場意

見。 

 

二、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四、報名資格及方式： 

(一) 參與人員：學科專家、現職全國公、私立技術型高中、普通型高中附設

技術型類科學校及綜合高中相關科目教師、教師團體。 

(二) 本會依群(類)召開不同場次，每校每群不限名額，相關說明如下： 

1. 本 會 議 採 網 路 報 名 ， 請 於 測 驗 中 心 網 站 首 頁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php)【最新消息】點選「114學年度

統一入學測驗試題研討會」，填妥相關報名資料，並請依各校專屬授

權碼(報名授權碼：9829A472，共 8碼)登錄報名。 

2. 報名期間自 114年 6月 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起至 6月 12日(星期

四)中午 12時止，因席位有限，歉難受理現場報名。 

(三)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承辦人：張維容小姐(電話：05-5379000#615）、簡稜

亞先生(電話：05-5379000#616）。 

 

五、辦理時間、地點：114年 6月 25日(星期三)至 6月 27日(星期五)假集思北

科大會議中心(位於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號北科大操場旁億光大樓)。 

 

 

 

 

 



六、場次說明： 

日期 上午場次 (10:00~12:00) 下午場次 (14:00~16:00) 

06/25 

(三) 

場次 1-1 場次 1-2 場次 1-3 場次 1-4 場次 1-5 場次 1-6 場次 1-7 場次 1-8 

英文科 

(45人) 

商業與 

管理群 

(35人) 

電機與 

電子群 

(25人) 

藝術群 

影視類 

(25人) 

外語群 

(45人) 

化工群 

(35人) 

餐旅群 

(25人) 

動力與 

機械群 

(25人) 

06/26 

(四) 

場次 2-1 場次 2-2 場次 2-3 場次 2-4 場次 2-5 場次 2-6 場次 2-7 場次 2-8 

衛生與 

護理類 

(45人) 

機械群 

(35人) 

土木與 

建築群 

(25人) 

工程與 

管理類 

(25人) 

國文 

(45人) 

家政群 

(35人) 

水產群 

(25人) 

農業群 

(25人) 

06/27 

(五) 

場次 3-1 場次 3-2 場次 3-3 場次 3-4     

設計群 

(45人) 

食品群 

(35人) 

海事群 

(25人) 

數學 

(25人) 
    

 

七、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上午場次 下午場次 

09：30～10：00 13：30～14：00 報    到 

10：00～10：30 14：00～14：30 試題分析報告 

10：30～12：00 14：30～16：00 試題討論 

12：00 16：00 賦    歸 



八、注意事項 

(一) 本次會議將提供研習時數，報名前請確認是否已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

資訊網」申請個人帳號，以利研習時數之匯入，研習時數委由技術型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協助辦理核發。 

(二) 本會提供與會人員餐盒。 

(三) 如遇颱風、地震、洪水等重大天然災害，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

會議地點所在縣市停止上課、上班訊息，無法如期進行會議，改變會議

方式、延期或取消，相關資訊請留意測驗中心網站最新消息。 

(四) 請與會人員自備口罩，建議全程佩戴，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勤洗手、

注意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自備環保杯具、額溫超過攝氏 37.5 度禁

止入場。 

(五) 請與會教師之任教學校惠予與會教師以公差假出席，本研討會不提供

交通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六) 報名請遵循相關規定，本會保留刪除不符資格人員參加之權利。 

(七) 會議場地交通資訊請參閱次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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